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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义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含义： 

发行人、公司、本公司、 

股份公司、中超电缆、中超控股 
指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曾用名江苏中超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 

中超集团 指 江苏中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远方电缆 指 江苏远方电缆厂有限公司，中超控股控股子公司 

明珠电缆 指 无锡市明珠电缆有限公司，中超控股控股子公司 

锡洲电磁线 指 无锡锡洲电磁线有限公司，中超控股控股子公司 

恒汇电缆 指 无锡市恒汇电缆有限公司 

长峰电缆 指 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 

虹峰电缆 指 河南虹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上鸿润合金 指 江苏上鸿润合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标的公司、标的 指 恒汇电缆、长峰电缆、虹峰电缆和上鸿润合金 

本预案 指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行、本次

非公开发行股票 
指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行为 

募集资金 指 本次发行所募集的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募投项目 指 
收购恒汇电缆 51%股权、长峰电缆 65%股权、虹峰电

缆 51%股权、上鸿润合金 51%股权和补充流动资金 

天职国际/发行人会计师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沃克森/发行人评估师 指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计报告》 指 
指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标的公司截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审计报告》。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董事会 指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股东大会 指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元、万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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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节、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计划 

本次非公开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发行费用）为64,346.65万元，扣除发

行费用后，拟投入如下项目： 

项目类别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投资总额 

（万元） 

募集资金投入额 

（万元） 

股权收购

项目 

1 收购恒汇电缆 51%股权 17,204.91 17,204.91 

2 收购长峰电缆 65%股权 19,721.96 19,721.96 

3 收购虹峰电缆 51%股权 5,619.78 5,619.78 

4 收购上鸿润合金 51%股权 200.00 200.00 

补充流动

资金项目 
5 补充流动资金 18,300.00 18,300.00 

合    计 61,046.65 61,046.65 

注：长峰电缆、虹峰电缆、上鸿润合金受同一实际控制人控制。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少于上述项目拟投入金额，募集资金不

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如本次募集资金到位时间与项目实施进度不一致，公司

可根据实际情况以其他资金先行投入，募集资金到位后予以置换。  

募集资金原则上将按上述项目顺序投入。在不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前提

下，董事会将根据项目的实际需求，可以对上述项目的募集资金投入顺序和金额

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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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具体情况 

一、股权收购项目基本情况 

（一）收购恒汇电缆 51%股权 

1、基本情况介绍 

（1）公司简介 

中文名称： 无锡市恒汇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0,2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320282000010214 

法定代表人： 蒋建强 

成立日期： 1998 年 7 月 14 日 

住    所： 宜兴市官林镇丰义街 

经营范围： 

电线电缆、塑料制品的制造、销售；金属材料的加工、

销售；建筑材料、电工器材的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

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股权结构 

截至本报告签署之日，恒汇电缆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超控股 10,302 51.00% 

2 蒋建强 5,050 25.00% 

3 储美亚 4,848 24.00% 

合计 20,200.00 100.00% 

其中，蒋建强与储美亚为夫妻关系。 

（3）业务情况 

恒汇电缆主要专注于电力电缆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主要产品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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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低压交联电缆、塑料绝缘电力电缆、控制电缆、绝缘架空电缆以及其它各种阻

燃、耐火特种电缆。 

恒汇电缆2013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恒汇电缆的双层共挤一次成型防潮

电缆、纳米模具穿孔同心微孔电线、多功能室内用光电复合软电缆等多个产品获

得了江苏省科学技术厅的高新技术产品认定。恒汇电缆同时拥有ISO9001质量管

理体系、ISO4001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聚氯乙烯绝缘聚氯乙烯护套电缆、橡

皮绝缘电焊机电缆、通用橡套软电缆等多项产品获得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阻燃

电缆、耐火电缆等多个产品可采用燃烧性能等级标识。恒汇电缆已取得企业资信

等级证书（AAA），是“无锡市AAA级重合同守信用企业”。恒汇电缆拥有多

项专利和注册商标。 

2、资产权属状况及对外担保、主要负债情况 

（1）恒汇电缆拥有土地使用权、房屋产权情况 

截至本预案披露日，恒汇电缆有7项土地使用权证书（合计面积97,801.80平

方米）、13项房屋所有权证书（合计面积70,317.04平方米）。 

（2）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3月31日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恒汇电缆对外

担保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担保类型 
担保合 

同金额 

最高额担保期

限 

实  际 

担保额 
借款期限 

江苏金圣铜业

科技有限公司 

宜兴阳羡村

镇银行 
连带保证 750.00 - 700.00 

2015.4.15- 

2016.4.14（注 1） 

交通银行 最高额保证 333.33 
2015.8.18 - 

2016.8.18 
333.33 

2015.8.18- 

2016.8.14 

江苏旭丰电缆

有限公司 

宜兴农商行 
最高额 

保证 
1,730.00 

2014.9.17- 

2015.1.31 
1,730.00 

2014.9.25- 

2015.1.28（注 2） 

农业银行 连带保证 1,500.00  1,500.00 
2015.1.29- 

2020.1.28 

宜兴市华鼎铜

业有限公司 

交通银行 连带保证 614.50  614.50 
2015.11.12- 

2016.5.12 

交通银行 连带保证 1,286.42  1,286.42 
2015.11.11- 

2016.5.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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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担保方 借款银行 担保类型 
担保合 

同金额 

最高额担保期

限 

实  际 

担保额 
借款期限 

合计 - - 6,214.25 - 6,164.25 - 

注 1：被担保方借款已到期，尚未偿还。 

注 2：被担保方借款已到期，尚未偿还。 

注 3：恒汇电缆原对江苏金蝶线缆有限公司（“金蝶线缆”）2,000 万元借款金额（担保

金额 2,000万元）的担保责任，借款期限 2013年 7 月 9 日至 2014 年 7 月 8 日，金蝶线缆尚

未归还借款。恒汇电缆认为该担保合同系恒丰银行伪造，提起确认合同不成立之诉，历经南

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二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再审，确认恒汇电缆

需对该等借款承担担保责任。根据发行人与转让方签署的《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协议》的约

定，“在担保期间内发生由于任一合同产生的需要目标公司承担的担保责任及违约责任等其

他一切由此产生的经济损失，由转让方承担”。截至本报告出具日，转让方及其委托的付款

方已向借款银行代偿了 2000 万元的借款，恒汇电缆对该笔借款的担保责任已履行，不再承

担代偿责任。 

（3）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31日，恒汇电缆短期借款27,640.00万元、应付票据13,140.00 

万元、应付账款7,299.74万元、预收账款467.82万元。 

3、拟购买资产的财务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审计报告，恒汇电缆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 101,518,086.26 

应收账款 306,150,657.75 

其他应收款 6,786,846.64 

存货 225,941,031.19 

流动资产 642,733,231.15 

固定资产净额 110,268,150.71 

非流动资产 169,853,566.16 

资产总额 812,586,797.31 

负债总额 513,826,99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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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298,759,802.69 

所有者权益 298,759,802.69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517,680,361.26 

营业利润 28,706,075.06 

营业外收支净额 -139,308.24 

利润总额 28,566,766.82 

净利润 24,198,825.16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24,198,825.16 

 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154,558.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013,036.64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005,696.9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6,852,781.47 

4、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中超电缆与蒋建强、储美亚签署的《关于购买无锡市恒汇电缆有限公司

51%股权之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按照沃克森对恒汇电缆股

东权益进行评估后的评估值（以2014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确定此次股权转

让价格。2015年2月3日，沃克森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沃克森评报字[2015]

第0029号），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股东权益价值为33,735.12万元。2015年2月

10日，中超电缆与蒋建强、储美亚签署《关于购买无锡市恒汇电缆有限公司51%

股权之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明确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确定本次

收购恒汇电缆51%股权支付对价为17,204.91万元。 

5、资产评估及增值情况 

（1）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沃克森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沃

克森评报字[2015]第 0029 号），沃克森以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恒汇电缆股东

全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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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方法 股东权益账面值 股东权益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收益法 26,558.25 34,237.17 7,678.92 28.91% 

资产基础法 26,558.25 33,735.12 7,176.87 27.02% 

差异额 502.05 502.05 1.89% 

①评估机构最终选择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结论，即恒汇电缆在评估基

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33,735.12 万元。 

②评估机构最终选择资产基础法的理由：考虑到本次评估对象无锡市恒汇电

缆有限公司所处电缆行业为传统制造业，目前存在准入门槛较低、产业集中度不

高、中小企业众多、产能过剩等情况，同时电缆行业受到货款回笼慢、融资成本

高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且无锡市恒汇电缆有限公司目前对外担保金额较多，使得

评估对象未来经营面临一定的不确定性，因此，相比于收益法，资产基础法在一

定程度上避免了企业未来收益不确定性对收益法估值合理性的影响，故本次评估

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论。 

③评估增值原因分析 

恒汇电缆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33,735.12 万元，评估值较账面净

资产增值 7,176.87 万元，增值率 27.02%。评估增值主要表现为存货、房屋建筑

物及无形资产等的增值，主要原因如下： 

A.流动资产的增值主要为存货增值，存货增值的原因为：产成品及发出商品

的账面值为成本价，评估值是按照市场价值扣除相应税费确定，评估值中包含了

合理的利润，故造成评估增值。 

B.固定资产增值主要为房屋建筑物增值，房屋建筑物评估原值增值主要有两

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建筑材料和人工费上涨所形成，另一方面是由于账面值

中未包含前期费和资金成本，本次评估按照客观发生费用考虑了前期费用和资金

成本，故形成评估增值。评估净值增值也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评

估原值的增值造成了评估净值的增值；另一方面是由于房屋建筑物企业计提会计

折旧年限短于评估折旧年限所形成。 

C.无形资产增值主要为土地使用权增值，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原因为企业取

得土地较早，当时地价较低，近几年当地经济发展较快，促使地价增长，从而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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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地价增值。 

其他无形资产评估增值原因为该部分无形资产-专利权及商标属于账面未记

录的资产，无账面值，本次评估是根据专利权对企业未来贡献的收益折现值确定

评估值，故形成增值。 

（2）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沃克森以2015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沃

克森评报字[2016]第0311号），沃克森以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恒汇电缆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评估方法 股东权益账面值 股东权益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收益法 29,875.98 37,554.99 7,679.01 25.70% 

资产基础法 29,875.98 37,330.91 7,454.93 24.95% 

差异额 224.08 224.08  

①评估机构最终选择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结论，即恒汇电缆在评估基

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33,735.12万元。 

②评估机构最终选择资产基础法的理由：收益法是在多种假设前提条件下对

被评估单位未来收益做出的预测，未来的发展形势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在一定

程度上影响了收益法评估结果的准确度，同时考虑到电缆行业属于传统制造业，

无形资产或隐性因素对企业价值影响相对较小，且本次资产基础法的评估中单独

评估了企业存在的无形资产，因此，资产基础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企业未来收

益不确定性对收益法估值合理性的影响，故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

论。 

6、附条件生效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摘要 

（1）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摘要 

2014年12月15日，中超电缆（受让方）与蒋建强、储美亚（转让方）签订了

《关于购买无锡市恒汇电缆有限公司51%股权之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协议》，协

议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项目 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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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摘要 

转让标的 
恒汇电缆的 51%出资转让给受让方，即人民币 10,302 万元，其中，蒋建

强转让 5,050.00 万元出资，储美亚转让 5,252 万元出资。 

转让价格 

按照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目标

公司股东权益进行评估后的评估值（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目标公司股东权益经各方认可的预估值约为

36,035 万元，根据预估值计算，51%的股东权益对应的转让价款约为

18,378 万元。具体数值以正式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届时由各方另

行签署补充协议，按照“目标公司股东权益评估值×51%”的原则确定最

终的股权转让价格。 

价款支付进度及 

时间安排 

（1）首期股权转让价款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30 日内，受让方董事会有权根据本次股权转让项目

进展的需要向转让方支付不超过 2000 万元作为预付款（具体金额以受让

方董事会届时作出的决议为准）。本协议生效之后，预付款直接转为首期

股权转让价款。转让方同意，受让方有权直接将上述预付款扣留并支付

至目标公司指定账户，用于偿还《审计报告》中记载的转让方占用目标

公司资金（等额），不足部分，受让方有权在后续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时扣

留相应款项。 

（2）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 

募集资金到账之前，受让方有权根据本次股权转让项目进展的需要向转

让方分次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至不超过总额的 55%（具体金额及时间以受

让方决策机构届时作出的决议为准）。股权转让价款将自受让方决策机构

届时作出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决议之日起 15 日内支付。转让方同意，受

让方有权直接将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扣留并支付至目标公司指定账户，

用于偿还《审计报告》中记载的转让方占用目标公司资金（等额），不足

部分，受让方有权在后续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时扣留相应款项。扣留上述

资金占用金额后若有剩余，则由受让方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3）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 

募集资金到账之日起 15 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剩余的全部股权转让

价款。转让方同意，若截至该笔款项支付日，仍存在转让方占用目标公

司资金的，则受让方有权直接从该笔款项中扣留该等转让方占用的目标

公司资金（等额），并支付至目标公司指定账户，不足部分由转让方补足。

若截至该笔款项支付日，存在受让方认定的目标公司应解除而尚未解除

的对外担保，则受让方有权从该笔款项中扣留与该等对外担保金额等额

之款项，并支付至受让方指定的账户作为目标公司对外担保保证金，不

足部分由转让方补足。待相应对外担保金额解除后 15 日内再支付至转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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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摘要 

方指定账户。扣除上述资金占用金额及/或对外担保保证金后若有剩余，

则由受让方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股权过户时间 

在受让方按本协议的约定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达到 50%以上（包

含 50%，下同）后 15 个工作日（自受让方按本协议约定向转让方发出股

权转让价款已经支付到 50%以上的书面通知之日起计算）内，转让方、

目标公司应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受让方予以配

合。 

过渡期损益处理 

各方同意，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产生的经营收益由转让方、受让方按本

次股权转让后的持股比例享有；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产生的经营损失，

由转让方承担，转让方按照损失金额的 51%以现金方式向受让方补足，

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税收责任，转让方各方对该等损失负有连带赔偿责任。

过渡期内目标公司的经营损益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交割审阅报告》确定。各方同意在交割日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

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目标公司过渡期间损益进

行审计，转让方应在《交割审阅报告》出具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过渡期

间损失的支付工作。 

相关人员安排 

（1）目标公司董事会成员为 7 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其中受让方有权

提名 4 名董事，转让方有权提名 3 名董事，董事长由受让方提名人员担

任，法定代表人由章程规定人员担任。 

（2）目标公司监事会成员为 7 人，除职工代表监事外，由股东会选举产

生；前述监事会成员中，其中 3 名由职工代表担任，受让方有权提名 4

名监事，监事会主席由监事会选举产生。 

（3）前述约定的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变更事项需于登记机关备案，并

与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一并办理。 

协议生效条件 

（1）目标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审批程序，且目标

公司原股东已书面放弃对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2）受让方董事会根据其《公司章程》及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审议通过受让方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及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3）受让方股东大会根据其《公司章程》及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审议通过受让方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及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4）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受让方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均应严格履行本协议的规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

约定，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承诺、声明、保证、义务等，均应依本协议之

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其全部损失及

费用。此外，如因一方违约致使另一方按照本协议约定解除协议的，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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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摘要 

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外，违约方还应将已收取的守约方的款项、

其他对价及资金使用费（按同期 1 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计算）

退还给守约方（如有）。 

（2）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内容摘要 

2015 年 2 月 10 日，中超电缆（受让方）与蒋建强、储美亚（转让方）签订

了《关于购买无锡市恒汇电缆有限公司 51%股权之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补充协

议》，协议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项目 内容摘要 

转让价格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目标公司全部股东权

益评估值为 33,735.12 万元。 

各方一致同意，根据原协议确定的定价原则，按照《评估报告》确认的目

标公司股东权益评估值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7,204.91 万元。 

员工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事项，原由目标公司聘用的员工在本次股权

转让完成后将继续聘用，不会因本次股权转让解除目标公司与原有职工的

劳动关系。 

7、业绩补偿承诺 

（1）承诺业绩 

恒汇电缆股东蒋建强、储美亚对恒汇电缆 2014 年第四季度以及 2015 年至

2017 年的经营业绩承诺如下：①恒汇电缆 2014 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不得为负；

②恒汇电缆 2015 年度至 2017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以下数额：2015 年度 

2,200.00 万元，2016 年度 2,800.00 万元，2017 年度 3,500.00 万元。上述“净利

润”均指归属于母公司（指恒汇电缆）所有者的净利润。 

（2）补偿方式 

①若恒汇电缆 2014 年第四季度净利润为负，则由恒汇电缆上述股东按照亏

损部分的 51%向中超电缆承担现金补偿义务及由此产生的税收责任。该等补偿金

额自标的股权转让至中超电缆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十五个工作

日内，由恒汇电缆上述股东向中超电缆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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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若恒汇电缆 2015 年至 2017 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业绩的，则由恒汇

电缆上述股东按照差额部分的 51%向中超电缆承担现金补偿义务及由此产生的

税收责任。恒汇电缆上述股东将在中超电缆公告相关《公司年度报告》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将补偿金汇入中超电缆指定的银行账户。 

恒汇电缆上述股东承诺当期应向中超电缆补偿的数额=（承诺的恒汇电缆当

期净利润数-当期恒汇电缆经审计净利润数）×51%÷（1-承诺当期中超电缆企业

所得税税率）。 

③恒汇电缆上述股东应根据其转让股权占比分担补偿义务，同时恒汇电缆上

述股东对前述承诺的业绩补偿数额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受所持股权比例的任何变

化所影响。 

8、拟收购公司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恒汇电缆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9、拟收购公司股东会情况 

2014年12月15日，恒汇电缆召开股东会通过以下决议： 

（1）全体股东一致同意蒋建强将其持有的公司25%股权（对应5,050万元出

资）、储美亚将其持有的公司26%股权（对应5,252万元出资）转让给中超电缆。 

（2）各股东同意放弃对上述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10、拟收购公司《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恒汇电缆《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股权转让的约定为“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

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

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30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

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

的，视为同意转让。”上述内容对本次交易无影响。 

（二）收购长峰电缆 65%股权 

1、基本情况介绍  

（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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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名称： 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21,88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20282134859208X 

法定代表人： 陆泉林 

成立日期： 1997 年 10 月 14 日 

住    所： 江苏省宜兴市官林镇工业区 

经营范围： 

许可经营项目：普通货运。一般经营项目：电线电缆、电缆盘、

塑料制品的制造、销售；金属材料的加工、销售；化工产品及

原料（除危险化学品）、电工器材、电缆桥架的销售；自营和

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

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披露日，长峰电缆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超控股 14,222.00  65.00% 

2 陆泉林 2,188.00 10.00% 

3 陆亚军 4,376.00 20.00% 

4 周春妹 1,094.00 5.00% 

合计 21,880.00 100.00% 

以上股东中，陆泉林与周春妹为夫妻关系，陆亚军为上述二人之子。 

（3）业务情况 

长峰电缆专注于电线电缆产品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业务，产品分电力电缆、

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裸电线三大类，主要包括布电线、低压电力电缆、中高压

电力电缆、铝合金电缆、分支电缆、钢芯铝绞线、计算机电缆、架空绝缘电缆、

控制电缆等产品。 

长峰电缆研发的铝合金电缆（1-35kV）2013年通过国家住建部科技发展促进

中心的科技成果评估并被授予《建设行业科技成果评估证书》；“额定电压35kV

及以下8000系铝合金导体电力电缆”取得了国家能源局、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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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级能源科学技术成果鉴定证书》。长峰电缆2012年被认定为高新技术企业，高

强度铝合金芯铝绞线、高导电率铝合金芯电力电缆、低烟无卤阻燃计算机信号电

缆、风力发电机用高耐寒阻燃软电力电缆、机器人用特软阻燃综合电缆等产品获

得了江苏省高新技术产品认定。长峰电缆拥有 ISO9001质量管理体系、ISO14001

环境管理体系认证证书，多项产品通过PCCC产品认证、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公司多种型号阻燃电缆产品可采用阻燃制品及组件标识，多种型号阻燃电缆、耐

火电缆产品可采用燃烧性能等级标识。长峰电缆是“江苏省计量保证确认单位”、

“江苏省AAA级重合同守信用企业”。长峰电缆拥有多项专利和注册商标。 

2、资产权属状况及对外担保、主要负债情况  

（1）长峰电缆拥有土地使用权、房屋产权情况  

截至本预案披露日，长峰电缆有10项土地使用权证书（国有土地使用权证以

及租赁土地使用权证，合计面积136,570.10平方米）、38项房屋所有权证书（合

计面积106,314.60平方米）。 

（2）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2016年4月1日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长峰电缆除对虹

峰电缆和上鸿润合金提供担保以外，无对外担保。 

（3）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31日，长峰电缆短期借款26,170.00万元、应付票据 48，

030.00 万元、应付账款14,862.77万元、预收款项2,844.60万元。 

3、拟购买资产的财务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审计报告，长峰电缆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 

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 287,263,469.91 

应收账款 452,223,524.31 

其他应收款 77,018,24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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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5 年度 

存货 188,839,350.14 

流动资产 1,023,497,683.05 

固定资产净额 145,742,666.88 

非流动资产 209,239,426.21 

资产总额 1,232,737,109.26 

负债总额 1,013,466,678.52 

所有者权益 219,270,430.74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723,938,276.57 

营业利润 11,925,977.53 

营业外收支净额 1,013,861.88 

利润总额 12,939,839.41 

净利润 10,983,296.55 

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6,916,530.9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045,534.0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3,482,516.86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5,479,548.15 

4、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中超电缆与陆泉林、周春妹签署的《关于购买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

65%股权之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按照沃克森对长峰电缆股

东权益进行评估后的评估值（以2014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确定此次股权转

让价格。2015年2月3日，沃克森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沃克森评报字[2015]

第0032号），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股东权益价值为30,341.47万元万元。2015

年2月10日，中超电缆与陆泉林、周春妹签署《关于购买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

65%股权之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明确以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确定

本次收购长峰电缆65%股权支付对价为19,721.96万元。 

5、资产评估及增值情况 

（1）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评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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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沃克森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沃

克森评报字[2015]第 0032 号），沃克森以资产基础法对长峰电缆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评估方法 股东权益账面值 股东权益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资产基础法 19,488.27 30,341.47 10,853.20 55.69% 

①长峰电缆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30,341.47 万元。 

②评估机构不选择收益法的理由：本次评估采用的价值类型为市场价值，市

场价值是以企业目前的管理方式、水平、资产规模、资本结构、股权结构为基础，

根据历史上已经实现的收入、利润和未来年度可以合理预测的收入、利润进行评

估，不考虑评估目的实现后被评估企业利用收购方的各种资源产生的协同效应，

由于被评估企业财务费用负担过重，导致企业目前处于亏损状态，根据目前的资

本结构、股权结构及融资情况等，未来公司盈利状况存在一定不确定性，故本次

评估无法采用收益法评估。 

③评估增值原因分析 

长峰电缆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30,341.47 万元，评估值较账面净

资产增值 10,853.20 万元，增值率 55.69%。评估增值主要表现为流动资产（存货）、

投资性房地产、固定资产（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的增值，主要原因如下： 

A.流动资产的增值由存货增值引起。存货增值的原因为：产成品及发出商品

的账面值为成本价，评估值是按照市场价值扣除相应税费确定，评估值中包含了

合理的利润，故造成评估增值。 

B.投资性房地产评估原值增值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建筑材料和

人工费上涨所形成，另一方面是由于账面值中未包含前期费和资金成本，本次评

估按照客观发生费用考虑了前期费用和资金成本，故形成评估增值。评估净值增

值也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评估原值的增值造成了评估净值的增

值；另一方面是由于房屋建筑物的企业计提会计折旧年限短于评估所用经济使用

年限所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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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固定资产增值主要为房屋建筑物、机器设备增值。房屋建筑物评估原值增

值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建筑材料和人工费上涨所形成，另一方面是

由于账面值中未包含前期费和资金成本，本次评估按照客观发生费用考虑了前期

费用和资金成本，故形成评估增值。评估净值增值也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方

面是由于评估原值的增值造成了评估净值的增值；另一方面是由于房屋建筑物企

业计提会计折旧年限短于评估折旧年限所形成。机器设备净值增值是由企业采用

的折旧年限较评估时采用的经济耐用年限短所致。 

D.无形资产增值主要为土地使用权增值。土地使用权评估增值原因为：第一，

企业取得土地较早，近几年当地经济发展较快，促使地价增长，从而引起地价增

值；第二，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的无形资产-土地（土地使用权证号分别为宜

国用（2005）字第 000194 号、宜国用（2006）字第 000124 号、宜国用（2011）

第 14600518 号、宜国用（2010）第 14600249 号、宜国用（2011）第 14600069

号），因受到宜兴市人民政府政策优惠与扶持，土地出让金予以较大金额减免，

账面值较低，故形成评估增值。 

（2）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沃克森以2015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沃

克森评报字[2016]第0309号），沃克森以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对长峰电缆股东全

部权益价值进行评估，两种方法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评估方法 股东权益账面值 股东权益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收益法 21,927.04 34,449.86 12,522.82 57.11% 

资产基础法 21,927.04 33,854.76 11,927.72 54.40% 

差异额 595.10 595.10  

①评估机构最终选择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结论，即长峰电缆在评估基

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33,854.76万元。 

②评估机构最终选择资产基础法的理由：考虑到本次评估对象江苏长峰电缆

有限公司货款回笼慢、银行借款、票据贴现等利息负担重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从

而使得收益法的预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同时考虑到电缆行业属于传统制造

业，无形资产或隐性因素对企业价值影响相对较小，且本次资产基础法的评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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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独评估了企业存在的无形资产，因此，资产基础法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企业未

来收益不确定性对收益法估值合理性的影响，故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的评估

结论。 

6、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摘要 

（1）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摘要 

2014年12月15日，中超电缆（受让方）与陆泉林、周春妹（转让方）签订了

《关于购买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65%股权之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协议》，协议

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项目 内容摘要 

转让标的 
长峰电缆的 65%出资转让给受让方，即人民币 14,222 万元，其中，陆泉

林转让 10,940 万元出资，周春妹转让 3,282 万元出资。 

转让价格 

按照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目标公

司股东权益进行评估后的评估值（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确

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目标公司股东权益经各方认可的预估值约为 30,290

万元，根据预估值计算，65%的股东权益对应的转让价款约为 19,688 万元。

具体数值以正式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届时由各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

按照“目标公司股东权益评估值×65%”的原则确定最终的股权转让价格。 

价款支付进度

及 

时间安排 

（1）首期股权转让价款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30 日内，受让方董事会有权根据本次股权转让项目

进展的需要向转让方支付不超过 4000 万元作为预付款（具体金额以受让

方董事会届时作出的决议为准）。本协议生效之后，预付款直接转为首期

股权转让价款。转让方同意，受让方有权直接将上述预付款扣留并支付至

目标公司指定账户，用于偿还《审计报告》中记载的转让方占用目标公司

资金（等额），不足部分，受让方有权在后续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时扣留相

应款项。 

（2）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 

募集资金到账之前，受让方有权根据本次股权转让项目进展的需要向转让

方分次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至不超过总额的 55%（具体金额及时间以受让方

决策机构届时作出的决议为准）。股权转让价款将自受让方决策机构届时

作出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决议之日起 15 日内支付。转让方同意，受让方

有权直接将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扣留并支付至目标公司指定账户，用于偿

还《审计报告》中记载的转让方占用目标公司资金（等额），不足部分，

受让方有权在后续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时扣留相应款项。扣留上述资金占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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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摘要 

金额后若有剩余，则由受让方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3）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 

募集资金到账之日起 15 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剩余的全部股权转让

价款。转让方同意，若截至该笔款项支付日，仍存在转让方占用目标公司

资金的，则受让方有权直接从该笔款项中扣留该等转让方占用的目标公司

资金（等额），并支付至目标公司指定账户，不足部分由转让方补足。若

截至该笔款项支付日，存在受让方认定的目标公司应解除而尚未解除的对

外担保，则受让方有权从该笔款项中扣留与该等对外担保金额等额之款

项，并支付至受让方指定的账户作为目标公司对外担保保证金，不足部分

由转让方补足。待相应对外担保金额解除后 15 日内再支付至转让方指定

账户。扣除上述资金占用金额及/或对外担保保证金后若有剩余，则由受

让方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股权过户时间 

在受让方按本协议的约定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达到 50%以上（包含

50%，下同）后 15 个工作日（自受让方按本协议约定向转让方发出股权

转让价款已经支付到 50%以上的书面通知之日起计算）内，转让方、目标

公司应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受让方予以配合。 

过渡期损益处

理 

各方同意，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产生的经营收益由转让方、受让方按本次

股权转让后的持股比例享有；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产生的经营损失，由转

让方承担，转让方按照损失金额的 65%以现金方式向受让方补足，并承担

由此产生的税收责任，转让方各方对该等损失负有连带赔偿责任。过渡期

内目标公司的经营损益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

《交割审阅报告》确定。各方同意在交割日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由天职

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目标公司过渡期间损益进行审计，

转让方应在《交割审阅报告》出具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过渡期间损失的支

付工作。 

相关人员安排 

（1）目标公司董事会成员为 7 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其中受让方有权

提名 4 名董事，转让方有权提名 3 名董事，董事长由受让方提名人员担任，

法定代表人由章程规定人员担任。 

（2）目标公司监事会成员为 7 人，除职工代表监事外，由股东会选举产

生；前述监事会成员中，其中 3 名由职工代表担任，受让方有权提名 4

名监事，监事会主席由监事会选举产生。 

（3）前述约定的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变更事项需于登记机关备案，并

与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一并办理。 

协议生效条件 
（1）目标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审批程序，且目标

公司原股东已书面放弃对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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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摘要 

（2）受让方董事会根据其《公司章程》及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审议通过受让方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及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3）受让方股东大会根据其《公司章程》及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审议通过受让方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及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4）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受让方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均应严格履行本协议的规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约

定，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承诺、声明、保证、义务等，均应依本协议之约定

承担违约责任；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其全部损失及费用。

此外，如因一方违约致使另一方按照本协议约定解除协议的，除按照本协

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外，违约方还应将已收取的守约方的款项、其他对价

及资金使用费（按同期 1 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计算）退还给守

约方（如有）。 

（2）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内容摘要 

2015 年 2 月 10 日，中超电缆（受让方）与陆泉林、周春妹（转让方）签订

了《关于购买江苏长峰电缆有限公司 65%股权之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

协议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项目 内容摘要 

转让价格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目标公司全部股

东权益评估值为 30,341.47 万元。 

各方一致同意，根据原协议确定的定价原则，按照《评估报告》确认的

目标公司股东权益评估值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19,721.96 万

元。 

员工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事项，原由目标公司聘用的员工在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将继续聘用，不会因本次股权转让解除目标公司与原有职

工的劳动关系。 

7、业绩补偿承诺 

（1）承诺业绩 

长峰电缆股东陆泉林、周春妹、陆亚军对长峰电缆 2014 年第四季度以及 2015

年至 2019 年的经营业绩承诺如下：①长峰电缆 2014 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不得为

负；②长峰电缆 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以下数额：201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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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 2,000.00 万元，2016 年度 2,500.00 万元，2017 年度 3,200.00 万元，2018 度年

3,600.00 万元，2019 年度 4,100.00 万元。 

上述“净利润”均指归属于母公司（指长峰电缆）所有者的净利润。 

（2）补偿方式 

①若长峰电缆 2014 年第四季度净利润为负，则由长峰电缆上述股东按照亏

损部分的 65%向中超电缆承担现金补偿义务及由此产生的税收责任。该等补偿金

额自标的股权转让至中超电缆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十五个工作

日内，由长峰电缆上述股东向中超电缆支付。 

②若长峰电缆 2015 年至 2019 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业绩的，则由长峰

电缆上述股东按照差额部分的 65%向中超电缆承担现金补偿义务及由此产生的

税收责任。长峰电缆上述股东将在中超电缆公告相关《公司年度报告》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将补偿金汇入中超电缆指定的银行账户。 

长峰电缆上述股东承诺当期应向中超电缆补偿的数额=（承诺的长峰电缆当

期净利润数-当期长峰电缆经审计净利润数）×65%÷（1-承诺当期中超电缆企业

所得税税率）。 

③长峰电缆股东陆泉林、周春妹应根据其转让股权占比分担补偿义务，同时

长峰电缆股东陆泉林、周春妹、陆亚军对前述承诺的业绩补偿数额承担连带责任，

并不受所持股权比例的任何变化所影响。 

8、拟收购公司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长峰电缆目前无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9、拟收购公司股东会情况 

2014年12月15日，长峰电缆召开股东会通过以下决议： 

（1）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陆泉林将其持有的公司50%股权（对应10,940万元出

资）及周春妹将其持有的公司15%股权（对应3,282万元出资）转让给中超电缆。 

（2）各股东同意放弃对上述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10、拟收购公司《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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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峰电缆《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股权转让的约定为“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

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

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

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

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上述内容对本次交易无影响。 

（三）收购虹峰电缆 51%股权 

1、基本情况介绍 

（1）公司简介 

中文名称： 河南虹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 

注册资本： 10,800 万元 

营业执照注册号： 411100000014540 

法定代表人： 张国君 

成立日期： 2011 年 3 月 2 日 

住    所： 河南省临颍县产业集聚区经五路 1 号 

经营范围： 

铜、铝及铝合金拉丝加工，电线电缆、橡套电缆、特种

电缆、通讯电缆及塑料制品（不含塑料袋制品）的技术

研究、制造和销售；铁质电缆盘具、木质电缆盘具的生

产与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进出口业务。（以上项目涉及

专项行政审批的，未获批准前不得经营） 

（2）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披露日，虹峰电缆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超控股 5,508.00 51.00% 

2 陆亚军 162.00 1.50% 

3 张国君 1,080.00 10.00% 

4 王洪彬 1,080.00 10.00% 

5 王广志 1,080.00 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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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耿富杰 1,080.00 10.00% 

7 窦锁根 540.00 5.00% 

8 梅伟平 270.00 2.50% 

合  计 10,800.00 100.00% 

（3）业务情况 

虹峰电缆主要从事电线电缆的研发、制造、销售和服务，虹峰电缆的产品主

要应用于电力、建筑等领域，主要产品包括电力电缆、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特

种电缆、裸电线等几类，电力电缆包括“35kV、15kV、10kV以及10kV以下电缆”、

“架空绝缘电缆”、“铝合金电力电缆”等；电气装备用电线电缆包括“控制电

缆”等；特种电缆包括“新型柔性防火特种电缆”、“防水电缆”、“耐高温、

耐腐蚀型特种电缆”等，目前公司为国家电网的合格供应商。  

公司在生产产品和管理过程中严格执行ISO 9001:2008质量管理体系、ISO 

14001:2004 环境管理体系、GB/T 28001-2011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和《电气电

子产品强制性认证实施规则》等标准。多项产品获得CCC国家强制性产品认证，

并且可采用公共场所阻燃制品及组件标识。 

2、资产权属状况及对外担保、主要负债情况 

（1）虹峰电缆拥有土地使用权、房屋产权情况 

截至本预案披露日，虹峰电缆有5项土地使用权证书（合计面积194,932.00

平方米）、4项房屋所有权证书（合计面积32,620.24平方米）。 

（2）对外担保情况 

虹峰电缆目前存在为长峰电缆提供担保的情形，除此之外，不存在对外担保

情形。 

（3）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31日，虹峰电缆短期借款8,000.00万元、应付票据9,500.00 万

元、应付账款8,754.44万元、预收账款355.46万元。 

3、拟购买资产的财务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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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审计报告，虹峰电缆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 79,619,759.54 

应收账款 130,856,338.96 

其他应收款 11,399,559.46 

存货 79,084,169.57 

流动资产 305,124,770.80 

固定资产净额 68,555,269.60 

非流动资产 133,595,889.77 

资产总额 438,720,660.57 

负债总额 343,850,047.90 

所有者权益 94,870,612.67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156,178,302.36 

营业利润 -3,586,435.38 

营业外收支净额 3,831,373.38 

利润总额 244,938.00 

净利润 77,625.53 

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6,614,035.18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1,377,149.23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8,798,919.38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807,734.97 

4、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根据中超电缆与陆泉林、周春妹、陆亚军签署的《关于购买河南虹峰电缆股

份有限公司51%股权之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协议》，各方一致同意按照沃克森对

虹峰电缆股东权益进行评估后的评估值（以2014年9月30日为评估基准日）确定

此次股权转让价格。2015年2月3日，沃克森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沃克森评

报字[2015]第0030号），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股东权益价值为11,019.18万元。

2015年2月10日，中超电缆与陆泉林、周春妹、陆亚军签署《关于购买河南虹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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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缆股份有限公司51%股权之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明确以资产基础

法的评估结果确定本次收购虹峰电缆51%股权支付对价为5,619.78万元。 

5、资产评估及增值情况 

（1）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沃克森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沃

克森评报字[2015]第 0030 号），沃克森以资产基础法对虹峰电缆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评估方法 股东权益账面值 股东权益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资产基础法 9,496.52 11,019.18 1,522.66 16.03% 

①评估机构最终选择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结论，即虹峰电缆在评估基

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11,019.18 万元。 

②评估机构不选择收益法的理由：由于虹峰电缆是从 2013 年元月正式投产，

由于企业投产时间比较短，市场销路尚未完全打开，目前仍处于亏损状态，未来

企业的发展情况很难预测，未来年度的收益预测存在不确定性，因此本次评估无

法采用收益法对评估对象进行评估。 

③评估增值原因分析 

虹峰电缆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11,019.18 万元，评估值较账面净

资产增值 1,522.66 万元，增值率 16.03 %。评估增值主要是由于存货、房屋建筑

物等的增值和土地使用权减值、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非流动负债减值造成的，

主要原因如下： 

A.流动资产的增值主要为存货增值，存货增值的原因为：产成品及发出商品

的账面值为成本价，评估值是按照市场价值扣除相应税费确定，评估值中包含了

合理的利润，故造成评估增值。 

B.固定资产增值主要为房屋建（构）筑物增值，房屋建（构）筑物评估原值

增值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由于建筑材料和人工费上涨所形成，另一方面

是由于账面值中未包含前期费和资金成本，本次评估按照客观发生费用考虑了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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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费用和资金成本，故形成评估增值。评估净值增值也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

方面是由于评估原值的增值造成了评估净值的增值；另一方面是由于房屋建（构）

筑物企业计提会计折旧年限短于评估折旧年限所形成。 

C.无形资产减值主要为土地使用权评估减值，原因为委估四宗土地临国用

（2012）第 0084 号、临国用（2013）第 0056 号、临国用（2014）第 0019 及临

国用（2014）第 0020 号土地账面值以土地出让金、征地社保费、耕地占用税、

征地管理费、土地开垦费、契税及印花税组成，虹峰电缆未涉及征地行为，无需

缴付征地社保费、耕地占用税、征地管理费及土地开垦费费用，本次评估未考虑

上述费用故形成评估减值。 

D.递延所得税资产减值为由其他非流动负债—土地返还款形成的递延所得

税资产减值，因土地返还所产生的所得税已在应交税金税金中考虑，并且其他非

流动负债—土地返还款根据相关合同无需支付，本次将其评估为零，因此相应所

产生的递延所得税资产也评估为零，从而造成减值。 

E.非流动负债为虹峰电缆收到的土地返还款，根据临颍县人民政府与虹峰电

缆签订的《土地出让及投资合同书》，临颍县人民政府在土地出让合同签订后五

日内将超过2万元/亩的地款及县财政可支配的税费奖励给虹峰电缆，无需偿还，

故本次对递延收益评估为零，从而导致减值。 

（2）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沃克森以 2015 年 12 月 31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

（沃克森评报字[2016]第 0312 号），沃克森以资产基础法对虹峰电缆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评估方法 股东权益账面值 股东权益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资产基础法 9,487.06 12,724.29 3,237.23 34.12% 

①评估机构最终选择资产基础法的评估结果作为结论，即虹峰电缆在评估基

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12,724.29 万元。 

②评估机构不选择收益法的理由：企业具备持续经营的基础和条件，但由于

成立时间较短，市场处于开发阶段，产能利用率较低，固定资产投资尚未全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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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加之新企业融资难度大，融资成本较高，同时，企业为了抢占市场，提高企

业信誉度，除了主动进行推广营销外，还采取低价销售的形式赢得客户，因此毛

利水平较低，故近几年一直处于销售利润亏损状态，且根据目前的资本结构、股

权结构及融资情况等，未来公司盈利状况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故此次评估不宜

采用收益法评估。 

6、附条件生效的相关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摘要 

（1）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摘要 

2014年12月15日，中超电缆（受让方）与陆泉林、周春妹、陆亚军（转让方）

签订了《关于购买河南虹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51%股权之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协

议》，协议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项目 内容摘要 

转让标的 
虹峰电缆的 51%出资转让给受让方，即人民币 5,508 万元，其中，陆泉林

转让 3,510 万股，周春妹转让 1,080 万股，陆亚军转让 918 万股。 

转让价格 

按照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目标

公司股东权益进行评估后的评估值（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

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格。目标公司股东权益经各方认可的预估值约为

10,774 万元，根据预估值计算，51%的股东权益对应的转让价款约为 5,495

万元。具体数值以正式出具的《评估报告》为准，届时由各方另行签署

补充协议，按照“目标公司股东权益评估值×51%”的原则确定最终的股

权转让价格。 

价款支付进度及 

时间安排 

（1）首期股权转让价款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 30 日内，受让方董事会有权根据本次股权转让项目

进展的需要向转让方支付不超过 2000 万元作为预付款（具体金额以受让

方董事会届时作出的决议为准）。本协议生效之后，预付款直接转为首期

股权转让价款。转让方同意，受让方有权直接将上述预付款扣留并支付

至目标公司指定账户，用于偿还《审计报告》中记载的转让方占用目标

公司资金（等额），不足部分，受让方有权在后续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时扣

留相应款项。 

（2）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 

募集资金到账之前，受让方有权根据本次股权转让项目进展的需要向转

让方分次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至不超过总额的 55%（具体金额及时间以受

让方决策机构届时作出的决议为准）。股权转让价款将自受让方决策机构

届时作出支付股权转让价款的决议之日起 15 日内支付。转让方同意，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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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摘要 

让方有权直接将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扣留并支付至目标公司指定账户，

用于偿还《审计报告》中记载的转让方占用目标公司资金（等额），不足

部分，受让方有权在后续支付股权转让价款时扣留相应款项。扣留上述

资金占用金额后若有剩余，则由受让方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3）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 

募集资金到账之日起 15 日内，受让方向转让方支付剩余的全部股权转让

价款。转让方同意，若截至该笔款项支付日，仍存在转让方占用目标公

司资金的，则受让方有权直接从该笔款项中扣留该等转让方占用的目标

公司资金（等额），并支付至目标公司指定账户，不足部分由转让方补足。

若截至该笔款项支付日，存在受让方认定的目标公司应解除而尚未解除

的对外担保，则受让方有权从该笔款项中扣留与该等对外担保金额等额

之款项，并支付至受让方指定的账户作为目标公司对外担保保证金，不

足部分由转让方补足。待相应对外担保金额解除后 15 日内再支付至转让

方指定账户。扣除上述资金占用金额及/或对外担保保证金后若有剩余，

则由受让方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股权过户时间 

在受让方按本协议的约定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达到 50%以上（包

含 50%，下同）后 15 个工作日（自受让方按本协议约定向转让方发出股

权转让价款已经支付到 50%以上的书面通知之日起计算）内，转让方、

目标公司应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受让方予以配

合。 

过渡期损益处理 

各方同意，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产生的经营收益由转让方、受让方按本

次股权转让后的持股比例享有；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产生的经营损失，

由转让方承担，转让方按照损失金额的 51%以现金方式向受让方补足，

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税收责任，转让方各方对该等损失负有连带赔偿责任。

过渡期内目标公司的经营损益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出具的《交割审阅报告》确定。各方同意在交割日后的十五个工作日内，

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目标公司过渡期间损益进

行审计，转让方应在《交割审阅报告》出具后十个工作日内完成过渡期

间损失的支付工作。 

相关人员安排 

（1）目标公司董事会成员为 7 人，由股东大会选举产生，其中受让方有

权提名 4 名董事，董事长由受让方提名人员担任，法定代表人由章程规

定人员担任。 

（2）目标公司监事会成员为 7 人，除职工代表监事外，由股东大会选举

产生；前述监事会成员中，其中 3 名由职工代表担任，受让方有权提名 4

名监事，监事会主席由监事会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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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摘要 

（3）前述约定的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变更事项需于登记机关备案，并

与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一并办理。 

协议生效条件 

（1）目标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审批程序。 

（2）受让方董事会根据其《公司章程》及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审议通过受让方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及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3）受让方股东大会根据其《公司章程》及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审议通过受让方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及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4）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受让方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均应严格履行本协议的规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

约定，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承诺、声明、保证、义务等，均应依本协议之

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其全部损失及

费用。此外，如因一方违约致使另一方按照本协议约定解除协议的，除

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外，违约方还应将已收取的守约方的款项、

其他对价及资金使用费（按同期 1 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计算）

退还给守约方（如有）。 

（2）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内容摘要 

2015 年 2 月 10 日，中超电缆（受让方）与陆泉林、周春妹、陆亚军（转让

方）签订了《关于购买河南虹峰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51%股权之附条件生效股权转

让补充协议》，协议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项目 内容摘要 

转让价格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目标公司全部股

东权益评估值为 11,019.18 万元。 

各方一致同意，根据原协议确定的定价原则，按照《评估报告》确认的

目标公司股东权益评估值确定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币 5,619.78万元。 

员工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事项，原由目标公司聘用的员工在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将继续聘用，不会因本次股权转让解除目标公司与原有职

工的劳动关系。 

7、业绩补偿承诺 

（1）承诺业绩 

虹峰电缆股东陆泉林、周春妹、陆亚军对虹峰电缆 2014 年第四季度以及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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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至 2019 年的经营业绩承诺如下：①虹峰电缆 2014 年第四季度的净利润不得为

负；②虹峰电缆 2015 年度至 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不低于以下数额：2015 年

度 1,000.00 万元，2016 年度 1,300.00 万元，2017 年度 2,000.00 万元，2018 年度

2,300.00 万元，2019 年度 2,500.00 万元。 

上述“净利润”均指归属于母公司（指虹峰电缆）所有者的净利润。 

（2）补偿方式 

①若虹峰电缆 2014 年第四季度净利润为负，则由虹峰电缆上述股东按照亏

损部分的 51%向中超电缆承担现金补偿义务及由此产生的税收责任。该等补偿金

额自标的股权转让至中超电缆名下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完成之日起十五个工作

日内，由虹峰电缆上述股东向中超电缆支付。 

②若虹峰电缆 2015 年至 2019 年度实际净利润未达到承诺业绩的，则由虹峰

电缆上述股东按照差额部分的 51%向中超电缆承担现金补偿义务及由此产生的

税收责任。虹峰电缆上述股东将在中超电缆公告相关《公司年度报告》之日起十

五个工作日内，将补偿金汇入中超电缆指定的银行账户。 

虹峰电缆上述股东承诺当期应向中超电缆补偿的数额=（承诺的虹峰电缆当

期净利润数-当期虹峰电缆经审计净利润数）×51%÷（1-承诺当期中超电缆企业

所得税税率）。 

③虹峰电缆上述股东各方应根据其转让股权占比分担补偿义务，同时虹峰电

缆上述股东各方对前述承诺的业绩补偿数额承担连带责任，并不受所持股权比例

的任何变化所影响。 

8、拟收购公司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虹峰电缆目前不存在未决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9、拟收购公司《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虹峰电缆为股份有限公司（非上市），《公司章程》中未对股东股权转让进

行约定，《公司章程》中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重要影响的内容。 

（四）收购上鸿润合金 51%股权 

1、基本情况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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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公司简介 

中文名称： 江苏上鸿润合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

码：： 
91320282551182314R 

法定代表人： 陆泉林 

成立日期： 2010 年 2 月 25 日 

住    所： 宜兴市官林镇工业集中区东尧村 

经营范围： 

合金材料、金属材料的销售及技术的研究、开发、转让、服务；

铝杆、铝合金杆、合金材料、合金复合材料的制造、销售；自

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

限定企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 

（2）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披露日，上鸿润合金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出资人 出资额（万元） 出资比例 

1 中超控股 2,550.00 51.00% 

2 陆亚军 750.00 15.00% 

3 杨云龙 600.00  12.00%  

4 刘德成 300.00  6.00%  

5 刘正龙 300.00  6.00%  

6 葛志宏 250.00  5.00%  

7 张伟民 200.00  4.00%  

8 蒋中强 50.00  1.00%  

合计 5,000.00 100.00% 

（3）业务情况 

上鸿润合金是一家进行合金材料以及高导电率材料开发的专业性企业，目前

生产的主要产品有合金铝杆以及各种型号的铝杆等产品。 

上鸿润合金引进了世界上较先进的铝合金生产线之一意大利连铸连轧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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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具备先进的自动化控制水平，设备能精确控制合金结晶状态；其精准的中频

加热系统和油水分离的轧制冷却润滑系统，能确保合金杆在轧制变形过程中合金

材料性能的稳定；轧制后的合金杆立即进行在线固溶处理，使杆充分合金化，从

而获得性能稳定、合金化的铝合金杆。上鸿润合金目前拥有注册商标两项。 

2、资产权属状况及对外担保、主要负债情况  

（1）上鸿润合金拥有土地使用权、房屋产权情况 

截至目前，上鸿润合金无土地使用权及房产。上鸿润合金租赁长峰电缆部分

厂房作为生产经营场所。 

（2）对外担保情况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 2016 年 4 月 7 日出具的《企业信用报告》，上鸿润合金

无对外担保。 

（3）主要负债情况  

截至2015年12月31日，上鸿润合金短期借款2,000.00万元、应付票据4,500.00 

万元、应付账款993.62万元、预收账款29.45万元。 

3、拟购买资产的财务情况 

根据天职国际出具的审计报告，上鸿润合金最近一年的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资产负债表项目 

货币资金 33,106,017.32 

应收账款 4,017,122.34 

其他应收款 252,751.68 

存货 14,685,408.92 

流动资产 52,288,608.57 

固定资产净额 50,510,956.76 

非流动资产 50,619,612.26 

资产总额 102,908,220.83 

负债总额 100,299,46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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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2015 年度 

所有者权益 2,608,758.49 

利润表项目 

营业收入 148,482,618.80 

营业利润 -4,177,680.01 

营业外收支净额 -1,479.80 

利润总额 -4,179,159.81 

净利润 -4,179,159.81 

现金流量表项目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4,240,651.73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2,899.00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265,986.8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1,987,563.91 

4、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2015年2月3日，沃克森出具《资产评估报告书》（沃克森评报字[2015]第0031

号），按照资产基础法评估的股东权益价值为977.68万元。根据中超电缆与陆亚

军签署的《关于购买江苏上鸿润合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51%股权之附条件生效股

权转让协议》、《关于购买江苏上鸿润合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51%股权之附条件

生效股权转让补充协议》，考虑到上鸿润合金的经营情况，各方一致同意，上鸿

润合金51%的股东权益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款为200万元。 

5、资产评估及增值情况 

（1）评估基准日为 2014 年 9 月 30 日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沃克森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沃

克森评报字[2015]第 0032 号），沃克森以资产基础法对上鸿润合金股东全部权

益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评估方法 股东权益账面值 股东权益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资产基础法 811.40 977.68 166.28 20.49% 

①上鸿润合金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 977.68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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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评估机构不选择收益法的理由：上鸿润合金主要生产的合金铝杆为铝合金

电缆的主要原材料，目前尚未打开市场，产量较低，而其购置的意大利康迪纽

斯 普洛佩兹的 CCR 连铸连轧生产线价格较高，致其生产的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

较高，最终导致其生产成本高于销售价格，因此自成立以来一直亏损，未来年度

收入、成本、费用的预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不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③评估增值原因分析 

上鸿润合金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的评估值为 977.68 万元，评估值较账面净

资产增值 166.28 万元，增值率 20.49%。评估增值主要表现为固定资产（构筑物、

机器设备）的增值，主要原因如下： 

构筑物增值是由于人工成本上涨从而造成增值。 

机器设备评估净值增值主要是由于企业对有减值迹象的设备计提了减值准

备，而评估值为所有设备综合作用的结果，包括有减值迹象和无减值迹象的设备，

因此造成增值。 

（2）评估基准日为 2015 年 12 月 31 日的资产评估情况  

根据沃克森以2015年12月31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沃

克森评报字[2016]第0310号），沃克森以资产基础法对上鸿润合金股东全部权益

价值进行评估，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万元 

评估方法 股东权益账面值 股东权益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资产基础法 260.88 1,322.69 1,061.81 407.02% 

①上鸿润合金在评估基准日的股东全部权益价值评估值为1,322.69万元。 

②评估机构不选择收益法的理由：上鸿润合金主要生产的合金铝杆为铝合金

电缆的主要原材料，目前尚未打开市场，产量较低，而其购置的意大利康迪纽斯 

普洛佩兹的 CCR 连铸连轧生产线价格较高，致其生产的产品分摊的固定成本较

高，最终导致其生产成本较高，自成立以来一直亏损，未来年度收入、成本、费

用的预测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因此本次不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6、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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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股权转让协议内容摘要 

2014年12月15日，中超电缆（受让方）与陆亚军（转让方）签订了《关于购

买江苏上鸿润合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51%股权之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协议》，协

议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项目 内容摘要 

转让标的 陆亚军将上鸿润合金的 51%出资转让给受让方，即人民币 2,550 万元。 

转让价格 

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目标公司

股东权益评估后的预估值（以 2014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为 1035

万元，考虑到目标公司的经营情况，各方一致同意，目标公司 51%的股

东权益对应的股权转让价款为 200 万元。正式《评估报告》出具后，届

时由各方另行签署补充协议。 

价款支付进度及 

时间安排 

各方同意，根据本协议约定计算得出的股权转让价款于募集资金到账之

日起 15 日内，由受让方向转让方指定账户支付。 

股权过户时间 

在受让方按本协议的约定向转让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达到 50%以上（包

含 50%，下同）后 15 个工作日（自受让方按本协议约定向转让方发出股

权转让价款已经支付到 50%以上的书面通知之日起计算）内，转让方、

目标公司应办理完毕本次股权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受让方予以配

合。 

过渡期损益处理 

各方同意，过渡期内，目标公司产生的经营收益由转让方、受让方及目

标公司其他股东按本次股权转让后的持股比例享有；转让方承诺截至交

割日，目标公司的净资产应不低于 400 万元，若低于该金额，则由转让

方按照差额部分的 51%以现金方式向受让方补足，并承担由此产生的税

收责任。过渡期内目标公司的经营损益以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

普通合伙）出具的《交割审阅报告》确定。各方同意在交割日后的十五

个工作日内，由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目标公司过

渡期间损益进行审计，转让方应在《交割审阅报告》出具后十个工作日

内完成过渡期间净资产差额部分 51%款项（含税）的支付工作。 

相关人员安排 

（1）目标公司董事会成员为 7 人，由股东会选举产生，其中受让方有权

提名 4 名董事，董事长由受让方提名人员担任，法定代表人由章程规定

人员担任。 

（2）目标公司监事会成员为 7 人，除职工代表监事外，由股东会选举产

生；前述监事会成员中，其中 3 名由职工代表担任，受让方有权提名 4

名监事，监事会主席由监事会选举产生。 

（3）前述约定的董事会及监事会成员的变更事项需于登记机关备案，并

与本次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一并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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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内容摘要 

协议生效条件 

（1）目标公司就本次股权转让履行了必要的内部决策审批程序，且目标

公司原股东已书面放弃对本次股权转让的优先购买权。 

（2）受让方董事会根据其《公司章程》及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

的规定，审议通过受让方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及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3）受让方股东大会根据其《公司章程》及现行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审议通过受让方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及本次股权转让事项。 

（4）中国证监会审核批准受让方非公开发行股份事项。 

违约责任 

本协议签署后，各方均应严格履行本协议的规定。任何一方违反本协议

约定，包括但不限于任何承诺、声明、保证、义务等，均应依本协议之

约定承担违约责任；给守约方造成损失的，违约方应赔偿其全部损失及

费用。此外，如因一方违约致使另一方按照本协议约定解除协议的，除

按照本协议约定承担违约责任外，违约方还应将已收取的守约方的款项、

其他对价及资金使用费（按同期 1 年期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上浮 20%计算）

退还给守约方（如有）。 

（2）股权转让补充协议内容摘要 

2015 年 2 月 10 日，中超电缆（受让方）与陆亚军（转让方）签订了《关于

购买江苏上鸿润合金复合材料有限公司 51%股权之附条件生效股权转让补充协

议》，协议主要内容摘要如下： 

项目 内容摘要 

转让价格 

根据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评估机构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

司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书》，截至 2014 年 9 月 30 日，目标公司全部股

东权益评估值为 977.68 万元。 

各方一致同意，根据原协议确定的定价原则，本次股权转让价款为人民

币 200 万元。 

员工安排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职工安置事项，原由目标公司聘用的员工在本次股

权转让完成后将继续聘用，不会因本次股权转让解除目标公司与原有职

工的劳动关系。 

7、业绩补偿承诺 

公司本次收购上鸿润合金的目的主要是储备铝合金电缆生产能力和技术，考

虑上鸿润合金正处在初创期，目前处于亏损状态，且本次收购上鸿润合金51%股

权的作价远低于评估值，因此陆亚军未对上鸿润合金未来的业绩进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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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拟收购公司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截至本预案披露日，上鸿润合金无重大未决诉讼情况。 

9、拟收购公司股东会情况 

2014年12月15日，上鸿润合金召开股东会通过以下决议： 

（1）全体股东一致同意陆亚军将其持有的公司51%股权（对应2,550万元出

资）转让给中超电缆。 

（2）各股东同意放弃对上述标的股权的优先购买权。 

10、拟收购公司《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上鸿润合金《公司章程》中关于股东股权转让的约定为“股东向股东以外的

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

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

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

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上述内容对本次交易无影响。 

二、补充流动资金 

（一）项目基本情况  

公司拟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中的18,300万元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以改善公司的资本结构，增强公司抗风险能力。  

（二）补充流动资金的必要性  

1、降低资产负债率，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电线电缆行业可比上市公司2015年12月31日偿债能力相关指标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母） 资产负债率（合并） 

宝胜股份 - - - - 

中利科技 - - - - 

万马股份 - - - - 

太阳电缆 0.97 0.69 54.25% 56.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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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名称 流动比率 速动比率 资产负债率（母） 资产负债率（合并） 

智慧能源 - - - - 

中天科技 - - - - 

远程电缆 - - - - 

汉缆股份 2.18 1.79 37.13% 33.40% 

南洋股份 3.59 2.90 33.72% 43.01% 

行业平均 2.25 1.79 41.70% 44.28% 

中超控股 1.25 0.91 63.85% 68.06% 

公司自上市后业务规模不断扩大，特别是2012年度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

的资产规模和业务规模均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同时，公司的负债水平也维持在

高位。根据2015年年报，公司资产负债率高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随

着公司经营规模的扩大，完全通过银行信贷筹集运营资金将增加公司的偿债风

险，因此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能够降低公司的资产负债

率，优化公司的资本结构。 

2、满足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所处的电线电缆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主要原材料铜的价值较高且

近年来价格波动较大，同时公司的主要客户为电力公司，公司产品销售至收款存

在一定的结算周期，公司的业务特点决定对流动资金的规模和资金周转效率的要

求较高；因此公司需增加营运资金以满足公司业务快速发展的需要。 

3、降低融资成本，提升经济效益 

在目前银行注重风险管理的前提下，对发放贷款的期限、用途、取得方式等

都会有较为严格的限制，因此公司在获得贷款的过程中会受制于多种因素，导致

公司实际的融资成本较高。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相当于减少了等额债务融资，

公司在资金使用等方面具有更好的灵活性，同时按照央行公布的五年期贷款利率

4.75%计算，公司每年可降低财务费用869.25万元，有利于提升公司的经济效益。 

综上所述，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以及公司整体战略发展

方向。项目完成后，能够扩大公司的生产经营规模，优化资本结构，进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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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竞争力，符合本公司及本公司全体股东的利益。 

4、补充流动资金的合理性分析 

公司以估算的2016年至2018年营业收入为基础，在公司主营业务、经营模式

保持稳定不发生较大变化的情况下，综合考虑各项经营性资产和负债与销售收入

的比例关系等因素，利用销售百分比法测算未来营业收入增长所导致的相关流动

资产及流动负债的变化，预测公司未来生产经营对流动资金的需求量。 

A.流动资金需求测算的基本假设  

假设公司经营性流动资产（应收票据、应收账款、预付账款、存货）和经营 

性流动负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预收账款）与公司的销售收入呈一定比例， 

即经营性流动资产销售百分比和经营性流动负债销售百分比一定，且未来三年保

持不变。  

经营性流动资产=上一年度营业收入×（1+销售收入增长率）×经营性流动

资产销售百分比； 

经营性流动负债=上一年度营业收入×（1+销售收入增长率）×经营性流动

负债销售百分比；  

流动资金占用额=经营性流动资产－经营性流动负债。 

B.营业收入增长率预测 

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及增长率情况如下： 

项目 2013年 2014年 2015年 平均 

营业收入（万元） 444,792.27 486,577.14 516,537.85 - 

增长率 - 9.39% 6.16% 7.78% 

报告期内中超控股的营业收入平均增长率为7.78%，以7.7%作为未来三年现

有业务营业收入的预测年均增长率。未来三年公司预计营业收入情况具体如下： 

项目 2016年 2017年 2018年 

营业收入（万元） 556,311.26  599,147.23  645,281.57  

C.流动资金需求测算过程及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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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上述营业收入增长率预测及基本假设，未来三年新增流动资金需求的测

算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5年度 2016年度 2017年度 2018年度 

营业收入① 516,537.85 556,311.26  599,147.23  645,281.57  

项目 2015.12.31 
销售百分比

④ 

2016.12.31 

（=①*④） 

2016.12.31（=

①*④） 

2016.12.31（=

①*④） 

应收票据 16,853.19 3.26% 18,135.75  19,532.20  21,036.18  

应收账款 293,480.20 56.82% 316,096.06  340,435.46  366,648.99  

预付账款 10,359.66 2.01% 11,181.86  12,042.86  12,970.16  

存货 179,871.71 34.82% 193,707.58  208,623.07  224,687.04  

经营性流动资产② 500,564.75 96.91% 539,121.25  580,633.58  625,342.37  

应付票据 182,538.31 35.34% 196,600.40  211,738.63  228,042.51  

应付账款 43,103.59 8.34% 46,396.36  49,968.88  53,816.48  

预收账款 21,376.58 4.14% 23,031.29  24,804.70  26,714.66  

经营性流动负债③ 247,018.48 47.82% 266,028.05  286,512.21  308,573.65  

营运资金（②-③） 253,546.27  273,093.20  294,121.38  316,768.72  

2016年-2018需要补充的营运资金总额 63,222.45 

综上，公司2016年至2018年累计需补充的营运资金规模为63,222.45万元，公

司本次非公开发行拟使用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为18,300.00万元，低于其

流动资金需求量。因此，本次非公开发行补充流动资金金额具有合理性，与公司

资产和经营规模相匹配。 

第三节、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随着募集资金的投入使用和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资产和业务规模都将进一

步扩大，这对公司在经营管理、资源整合、市场开拓、统筹管理等方面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公司管理与运作的难度将增加。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均将得到提升，财务状况将得到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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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改善。流动资金的增加将直接改善公司的现金流状况，降低财务费用，提高

公司的盈利水平。 

 

 

 

 

 

 

 

 

江苏中超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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